同意抵押声明书
因借款人         （身份证号：             ）（下称借款人）向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下称公积金中心）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现本人同意借款人将座落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的房屋（不动产权证号：________）作为本次贷款的抵押物，抵押给公积金中心或住房公积金抵押借款合同（下称借款合同）指定的抵押权人。
本人已充分知悉并理解借款人所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借款合同中的具体条款（包括贷款金额、期限、利率等）以及提供抵押担保的法律后果。如借款人违反与公积金中心签订的借款合同中的有关约定，公积金中心或借款合同指定的抵押权人有权依法直接处置上述抵押物，所得价款优先偿还借款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借款本金、借款利息、罚息、违约金以及实现有关债权而发生的合理费用等），本人对此无异议。
本人自愿采用电子签名方式签署本声明书。本人确认，本次电子签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的规定，为可靠的电子签名，具有与手写签名或盖章同等的法律效力。
特此声明。

声明人签名：                
证件号码：                                               
联系电话：                           
日期：    年  月  日
